泉教初〔2017〕9号附件2
“义务教育管理标准化学校”县级评估认定

情况汇总表

           县（区、市）教育局（盖章）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一、基本情况

	本次评估符合申报条件的学校有    所，其中小学    所、初中    所、完全中学    所、九年一贯制学校    所、十二年一贯制学校    所（市属小学    所、初中    所）。

	二、县级评估认定情况

	序号
	县（市、区）
	学校名称
	申报资格审查情况
	扣分项目与内容
	评估得分

	1
	
	
	
	
	

	2
	
	
	
	
	

	3
	
	
	
	
	

	4
	
	
	
	
	

	5
	
	
	
	
	

	6
	
	
	
	
	

	7
	
	
	
	
	

	8
	
	
	
	
	

	……
	
	
	
	
	


说明：1.“学校名称”列，按小学、初中、完全中学初中部、九年一贯制学校、十二年一贯制学校顺序，按照“评估得分”从高到低依次填写本轮评估达到认定标准的学校。2.市属学校在“县（市、区）”列进行标注。3.“扣分项目与内容”应简要填写扣分原因。
